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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１６３

号飞亚达大厦西

座六层公司第五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

９

人，亲自参加表决

９

人，分别为仇慎谦、张宝华、汪名川、曾军、黄

勇峰、石正林、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朱俊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个人简历如下：

朱俊春，男，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深圳南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员、工程师、部门经

理、总工程师，北京大北物业管理公司工作总经理，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朱俊春先生具备履行职责

所必需的企业管理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聘和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证券监管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的决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天虹商场租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观澜地产“中航格澜阳光花园”房屋有关事项

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中航观澜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观澜地产”）于

２００７

年将中航格澜阳光花园

Ａ

栋部分商业面积租赁给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虹商场公司”）作为商业零售经营场所，租赁期限

２０

年。 自商场开业之日起五年内，天虹商场

公司以销售保底提成的方式按租赁年度交纳租金，即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中超出基础主营业务收入的部分按

１０％

向中航观澜地产计交租金。

观澜天虹商场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开业至今经营已满

５

年。 鉴于

２００７

年双方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约定

租金额确定后每满五年交易双方就租金水平进行检讨，董事会同意中航观澜地产和天虹商场公司签订《租

金及租期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重新确定租赁房屋的租金标准，即天虹商场公司按照计租面积

１６

，

２８６．３７

平方米和租金标准每月每平方米

６２

元向中航观澜地产交纳租金。 同时，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租

赁条件将“原合同”租赁期限延长

５

年，即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按照补充协

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和租金标准，本次租赁事项总交易金额约为

２７

，

７３１．９１

万元。

中航观澜地产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虹商场公司和公司均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

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地产项

目部分商业面积租赁给天虹商场作为商业零售经营场所是公司正常业务拓展需要，符合公司的商业地产运

营模式，有利于提升项目的配套水平和档次，增加持有经营物业的收益。此次交易的费用标准是双方本着平

等协商的原则，以目前周边市场同档次商业物业租赁价格为参考确定的，定价公允，符合市场行情，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做出

的审议通过《关于天虹商场租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观澜地产“中航格澜阳光花园”房屋有关事项的议案》

的决议。

本次租赁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天虹商场租赁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航观澜地产“中航格澜阳光花园”房屋有关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北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获取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核心区

５７＃

街区

５７Ｃ１

、

５７Ｆ１

、

５７Ｆ４

”地块，拟用于开发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建设商业配套完善的标

志性甲级写字楼及总部商务园区。该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

５３

，

４１１．８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

１５２

，

６２４

平方米。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航技北京公司签订《“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委托管理协议》，由公司受托建设

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委托管理费为项目开发总成本［不含地价、土地契税、委托管理费、营销费用及财

务费用，以项目评审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开发纲要中的成本为准］的

５％

，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３００

万元。

中航技北京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

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

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

京航空城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建设能力，有助于落实公司的快速发展战略并获取一定的

经济效益，属于公司正常和必要的业务范围。 同时，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

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

的议案》的决议。

本次受托建设项目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

京航空城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董事会确认

２０１２

年度公

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新

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９

，

７１５

，

０５８

元， 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５６９

，

９６０

，

５４１

元。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的部分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已单独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包括：公

司向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柒仟万元整，期限

１

年，借款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４９０

万元整；公司向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期限不超过

１

年，借款

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整；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现

金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

３

，

８８８．２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增资

１

，

９８３．００７６

万元人民币；公司受托建设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航国际奥体南楼项目，委托

管理费预计约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信托资金人民币

３．６

亿元受让公司持有的惠东

县康宏发展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所对应的股权收益权。 前述信托期限不超过两年，到期后公司将按照合同约

定以

１１．８％／

年的溢价率回购惠东县康宏发展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所对应的股权收益权；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贰亿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１

，

８６０

万元；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信托贷款人民币肆亿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２

，

５２０

万元；公司与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

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同比例增

资合计人民币

４．６

亿元，其中公司增资

０．８７４

亿元；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贰亿

贰仟万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１

，

３８６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中航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向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出售南昌中航国际广场第

７

楼的房屋全部及其附属设施设备，总价为人民币

１

，

８８０．４８

万元。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发生

关联交易是公司相关业务拓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

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关联交易价

格公平合理，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类交易是一种

完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

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的决议。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

２０１３

年公司

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为：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约人民

币

１７

，

３９４

万元，该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总计约人民币

６９

，

１１２

万元。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是公司及

下属企业与部分关联方发生的正常和必要的业务往来，交易事项比较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 所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相关业务拓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按照市

场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类交易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不

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

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

案》的决议。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

）。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虹商场

租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观澜地产

“中航格澜阳光花园”房屋有关

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中航观澜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观澜地产”）于

２００７

年将中航格澜阳光花园

Ａ

栋部分商业面积租赁给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虹商场公司”）作为商业零售经营场所，租赁期限

２０

年。 自商场开业之日起五年内，天虹商场

公司以销售保底提成的方式按租赁年度交纳租金，即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中超出基础主营业务收入的部分按

１０％

向中航观澜地产计交租金。

观澜天虹商场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开业至今经营已满

５

年。 鉴于

２００７

年双方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约定

租金额确定后每满五年交易双方就租金水平进行检讨，中航观澜地产和天虹商场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经协商签订了《租金及租期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重新确定租赁房屋的租金标准，即天虹商场

公司按照计租面积

１６

，

２８６．３７

平方米和租金标准每月每平方米

６２

元向中航观澜地产交纳租金。 同时，按照

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条件将“原合同”租赁期限延长

５

年，即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和租金标准，本次租赁事项总交易金额约为

２７

，

７３１．９１

万元。

中航观澜地产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虹商场公司和公司均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天虹商场租赁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航观澜地产“中航格澜阳光花园”房屋有关事项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仇慎

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

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租赁事项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但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介绍

（一）深圳中航观澜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

、中航观澜地产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伍倜，公司住所为深圳

市福田区振华路飞亚达大厦附六层

６０１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方可从事该项土

地的开发）。

２

、股权结构：中航观澜地产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

３

、中航观澜地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

４４

，

０８５．３３ ３５

，

１１７．６１ １

，

７４３．４５ ４１２．５４

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３６

，

５５６．６５ ３３

，

６７３．９３ ６３４．０８ －１

，

４４３．６９

否

（二）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１

、天虹商场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２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赖伟宣，公司住所为深圳市福田

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０－２４

层，经营范围：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食品、食盐、饮料、保健食品（卫

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止）、农副产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建材及

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家具、玩具、工艺美术品等商品的批发、零售及相关配套服务；酒类的批发和零售

（《广东省酒类批发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金银珠宝首饰零售；国内版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的零售（《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停车场的机动车辆停放业务（《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特许经营方式

从事商业活动（国家专控的商品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自有物业出租。

２

、股权结构：天虹商场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其持有天虹商场公司

３９．５２％

股

权。

３

、关联关系：天虹商场公司和公司均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为公司关联方。

４

、天虹商场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

８８０

，

５２０．４５ ３６４

，

３８６．７９ １

，

３０３

，

５６３．７２ ５７

，

３９０．５４

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９２１

，

１３９．４８ ３７７

，

９９２．２８ １

，

０２３

，

２８６．８４ ４０

，

０１１．８７

否

（三）本次交易中关联方天虹商场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下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本次天虹商场公司所租赁房屋为位于深圳市观澜街道办工业大道与大和路交汇处的中航格澜阳光花

园

Ａ

栋部分商业面积，建筑面积为

１６

，

２８６．３７

平方米，用途为用于开设经营百货商场（含超级市场）及相关

配套的商业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餐饮、儿童娱乐等辅助项目）。 该租赁房屋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观澜地产

开发建设并持有。

四、定价依据

中航观澜地产以原合同约定的租金协商依据为基础，对项目所在地及其周边同档次商业物业租金水平

进行了调研，同时结合项目的商业定位和经营目标，与天虹商场公司进行充分协商后确定了本次关联交易

的租金标准；中航观澜地产还根据目前同行业广泛采用的递增幅度，结合项目具体情况确定了租金的递增

幅度。

五、签订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甲方（出租方）：深圳中航观澜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二）乙方（承租方）：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同主要内容：

１

、 租赁房屋： 位于深圳市观澜街道办工业大道与大和路交汇处的中航格澜阳光花园

Ａ

栋部分商业面

积，具体详见前文“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介绍”中所述。

２

、租赁面积：

１６

，

２８６．３７

平方米

３

、租金标准：

乙方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按照计租面积租金标准每月每平方米

６２

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贰元

／

月

／

平

方米）向甲方交纳租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每满

１２

个月（此周期为一个年度），租赁房屋的租金标准较

上一年度上浮

２％

，依此类推直至租赁期间届满。

４

、租赁期限

甲乙双方同意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条件将“原合同”租赁期限延长

５

年，即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５

、交易总金额：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和租金标准，本次租赁事项总交易金额约为

２７

，

７３１．９１

万

元。

６

、生效条件：本协议在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甲乙双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生

效。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天虹商场公司出租商铺符合公司的商业地产运营模式。通过引进天虹商场百货及超

市，丰富了中航格澜阳光花园的经营业态、有助于提升品牌的档次和形象；本次延长租赁期及调整租赁标准

符合目前的市场实际情况，定价公允，并将增加公司持有经营物业的收益。

八、

２０１２

年度中航观澜地产与天虹商场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中航观澜地产与天虹商场公司累计发生的租赁金额交易总额为

１４

，

２３６

，

９８８．３４

元。

九、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

地产项目部分商业面积租赁给天虹商场作为商业零售经营场所是公司正常业务拓展需要，符合公司的商业

地产运营模式，有利于提升项目的配套水平和档次，增加持有经营物业的收益。此次交易的费用标准是双方

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以目前周边市场同档次商业物业租赁价格为参考确定的，定价公允，符合市场行情，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

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天虹商场租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观澜地产“中航格澜阳光花园”房屋有关事项的

议案》的决议。

十、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租金及租期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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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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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建设

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北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获取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核心区

５７＃

街区

５７Ｃ１

、

５７Ｆ１

、

５７Ｆ４

”地块，拟用于开发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建设商业配套完善的标

志性甲级写字楼及总部商务园区。该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

５３

，

４１１．８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

１５２

，

６２４

平方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与中航技北京公司签订了《“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委托管理协议》，由公司

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委托管理费为项目开发总成本［不含地价、土地契税、委托管理费、营销

费用及财务费用，以项目评审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开发纲要中的成本为准］的

５％

，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３００

万元。

中航技北京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

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京

航空城项目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

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航技北京公司基本情况

１

、中航技北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６

号

６

号楼，法定代表人为刁伟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亿元整，经营范围是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投资及投资管理；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汽车配件、金属材料、通讯设备（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２

、股权结构：中航技北京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关联关系：根据前述股权关系，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航技北京公司是公司的关

联方。

４

、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２００９ ３４２

，

２９４．９１ ４６

，

３２２．１７ １９７

，

３５９．５９ ３

，

９４４．６７

是

２０１０ ３８５

，

０７１．５２ ６９

，

０１７．０９ ４０５

，

１７４．４１ １９

，

０５６．９２

是

２０１１ ７０１

，

３０８．００ １０１

，

９４８．００ ８４０

，

２４４．００ ３５

，

０４２．００

是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４２

，

８２１．００ １２８

，

３６６．００ ５８８

，

３１３．００ １９

，

３６３．００

否

（二）关联关系图

本次交易中中航技北京公司及公司的关联关系图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标的为公司拟受托建设的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

（一）中航技北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获取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

５７＃

街区

５７Ｃ１

、

５７Ｆ１

、

５７Ｆ４

”

地块，用地面积为

５３

，

４１１．８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为

１１２

，

６２４

平方米，其中：甲级写字楼为

２５

，

０００

平方

米，总部办公楼为

８０

，

６２４

平方米，商业为

７

，

０００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 最终土地面积以

该项目的《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筑用地订桩测量成果报告书》载明的面积为准；最终建筑面积以《建筑工

程规划许可证》及房屋竣工后测量的面积为准。

中航技北京公司将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事宜全权委托给公司管理，由公司负责目标项目的报建、设计、

开发、建设等，并约定由中航技北京公司提供本项目的开发建设资金。

（二）项目定位：商业配套完善的标志性甲级写字楼及总部商务园区

四、拟签订的《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委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一）签约方：

委托方：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甲方）

受托方：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二）协议主要内容：

１

、委托管理的资产：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详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２

、委托管理的内容：

甲方同意将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事宜全权委托给乙方管理，由乙方负责目标项目的报建、设计、开发、

建设等。 甲方组建目标项目的项目开发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乙方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对工作小

组负责。

乙方在下述范围内，按照乙方的内部管控体系，拥有包括项目年度资金计划制定、获取项目四证为主的

项目相关报批报建工作以及项目设计、成本、采购、工程管理等项目日常运营管理权限。

２．１

、本项目日常管理，包括：项目员工管理、政府及客户关系具体事务的处理、及时传递项目开发建设

信息、项目档案管理。

２．２

、本项目运营管理工作，包括：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设计管理工作、项目成本管理工作、项目工程管理

工作、项目采购管理工作、项目施工至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外部和楼内公共部位精装达到入住使用条件，并

经甲方确认接收完毕。

２．３

、财务管理

２．３．１

、甲方同意为项目单独设立银行账户，用于处理目标项目开发建设及经营的全部财务收支。账户由

甲方管理。乙方提出的资金使用计划经工作小组审批后，再由甲方按规定进行付款。甲方同意为项目的开发

建设设立核算台账。

２．３．２

、乙方负责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制定项目年度资金计划报甲方审批。 在项目年度资金计划框架内，

由乙方制定的项目月度资金计划（含后续两个月的资金安排）需于上月的

２８

日前递交甲方，由工作小组根

据项目月度资金计划足额及时提供资金，若工作小组对项目月度资金计划有异议，应提前与乙方进行协调；

工作小组审批通过的月度资金计划应及时书面告知乙方，若因资金供应不及时而造成项目延误，不应由乙

方承担延误责任。

２．３．３

、项目支出在完成乙方基于内部控制所需的审批流程后，在项目月度资金计划内提出付款申请，属

工作小组审批通过的月度资金计划内的部分，由甲方在接到经乙方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审批通过的付款申请

后

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内部流程并进行付款；月度资金计划外付款需由乙方至少提前

５

个工作日提出申

请，由工作小组另行审批。

３

、委托管理费用的收取：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就本协议所述之委托管理事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委托管

理费。

３．１

、甲乙双方约定，目标项目的委托管理费按以下方式计算：

委托管理费总额

＝

基本管理费

＋

变动管理费。

基本管理费为项目开发总成本［仅不含地价、土地契税、付给乙方的委托管理费、营销费用及财务费用，

以项目评审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开发纲要中的成本（以下简称“开发纲要中的成本”）为准］的

５％

。根据收费比

例，预计管理费交易金额（包括基本管理费和变动管理费）不超过

４

，

３００

万元。

３．２

、当项目结算成本小于协议内约定的开发纲要中的成本时，变动管理费

＝

（开发纲要中的成本

－

实际

结算成本）

＊１０％

。

３．３

、当项目结算成本大于协议内约定的开发纲要中的成本时，变动管理费

＝

（实际结算成本

－

开发纲要

中的成本）

＊１％

。

３．４

、若因甲方或工作小组要求导致项目成本增加的，则开发纲要上的成本数额也应做相应调整，并视

为获项目评审委员会审批通过。

３．５

、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在向乙方支付首季度基本管理费

３００

万元的基础上，还应额外向乙

方支付

２００

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包含在基本管理费总额之内），以作为乙方租赁办公场所及购置必要的办

公设备、设施等支出；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开始，甲方按

３００

万元

／

季度的标准在每季度初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

乙方。

３．６

、甲乙双方约定项目交付后

４

个月内（预计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完成项目结算、确定最终建设总成本

后，按协议规定计算委托管理费总额，经工作小组审核确认之后，甲方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乙方一

次性结算剩余未支付的委托管理费。

３．７

、若乙方因自身原因导致未能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完成项目竣工备案，完成外部和楼内公共部位精装

达到入住使用条件，经甲方及工作小组审核后，甲方不再支付委托管理费。乙方需按要求完成委托管理工作

直至满足项目交付所需条件。

３．８

、在委托管理费季度限额范围内，乙方为目标项目开发所发生的费用可在项目账户直接列支，列支

后剩余部分由乙方开具发票后支取，超支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

３．９

、乙方完成委托管理工作直至满足项目交付所需条件后，项目后续事项的管理工作，工作小组可委

托乙方继续负责，经工作小组审核确认后，甲方应将乙方为完成相关工作所实际发生的人员相关的直接成

本费用支付乙方。

３．１０

、若因政策变化、甲方资金的支付等客观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则项目延期期间乙方的相关运营成

本由甲方进行补偿。

３．１１

、甲方及工作小组将视乙方在目标项目的工程形象进度、成本控制、工程质量等方面给予乙方一定

的奖励，奖励金额不受委托管理费总额限制，奖励细节双方可另行商定并签署补充协议约定。

３．１２

、甲方派出的在项目审计、监督等人员的薪资、差旅等费用，由派出方自行承担，不纳入乙方收取的

委托管理费总额度内。

３．１３

、其他委托管理事宜届时由工作小组与乙方另行协议约定。

４

、委托管理的期限：协议签订日至项目交付。

５

、协议的终止：本协议所约定委托管理关系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如目标项目在

本协议终止之日后仍未完工，双方可另行签署合同约定项目结束时间。

（三）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受托进行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的开发建设，可以提升公司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建设能力，提升

多项目的运营管理能力，有助于落实公司的快速发展战略，同时可分摊公司的运营费用，并获取一定的经济

收益。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与中航技北京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与中航技北京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５３

，

９６８．３５

元。

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建设能力，有助于落实公司

的快速发展战略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属于公司正常和必要的业务范围。 同时，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

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受

托建设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的议案》的决议。

八、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１

、公司：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中航工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３

、中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４

、深圳中航：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５

、酒店管理公司：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６

、科技城公司：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

７

、中航信托：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９

，

７１５

，

０５８

元，与关联方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５６９

，

９６０

，

５４１

元， 未超出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预计新增持续性合同金额人民币

２６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元和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人民币

５８７

，

８３０

，

０００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２０１２

年新增持续

性关联交易合同

金额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

简要说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０ ９

，

９１６

，

９５２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接受关联交

易提供的服务，如在酒店管理公司下属酒店消费等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销售商品收入

０ １８

，

８０４

，

８２５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方销售房产

技术服务费收入

０ １４

，

７７６

，

７４３

公司因受托经营关联方持有的房地产项目而收取

技术服务费

监理服务收入

０ ５

，

５５８

，

０００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为

关联方地产项目提供工程监理服务

幕墙工程收入

８４

，

９８０

，

０９５ ６６

，

４７５

，

７３２

公司下属企业深圳市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为关

联方地产项目提供幕墙安装等服务

工程、维保收入

５５

，

１７５

，

２９８ ４９

，

９９２

，

１２９

公司下属企业深圳市中航楼宇设备有限公司、深圳

市中航南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工程、

维保服务等

物业管理费与水电

费收入

７２

，

９５４

，

７９２ １０３

，

７０５

，

５４５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与关联方发生的物业管理、租赁代理和保安服

务等

洗涤服务收入

０ ４６０

，

８８０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关联

租赁

租出资产收入

４

，

４６６

，

８２５ ８４

，

６９３

，

３７０

关联方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亨吉利世界

名表中心有限公司及酒店管理公司向公司下属企

业租赁商铺或者酒店资产

租入资产支出

２

，

１３８

，

０４８ ６

，

６０７

，

６４６

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酒店管理公司租赁关联方资产

经营酒店、公司及下属企业租赁关联方写字楼作为

办公场所等

利息及担保费用

０ ２０８

，

９６８

，

７１９

公司支付给控股股东深圳中航的借款利息及担保

费

合计

２１９

，

７１５

，

０５８ ５６９

，

９６０

，

５４１

（二）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说明

１

、关于上表中“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说明：

（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

２０１２

年度（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间）签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此类交易需要一定的合同履行期间，其中部分合同从

２０１２

年起

需持续若干年度履行完毕。 酒店消费、购买商品、员工体检等即时性关联交易不在统计范围内。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 统计范围内未包括公司所属岳阳中航地产有限公司将

“岳阳中航国际广场” 部分商业面积租赁给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作为百货经营场所。 该事项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对外披露。

（

３

）除“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已统计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外，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新

增的部分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已单独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此次一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

确认。

上述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的部分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 公司向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柒仟万元整，期限

１

年，借款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４９０

万元整；公司向酒店管理公司借款不

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期限不超过

１

年，借款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整；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

合计

３

，

８８８．２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增资

１

，

９８３．００７６

万元人民币；公司受托建设中航国际持有的中航国际

奥体南楼项目，委托管理费预计约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中航信托以信托资金人民币

３．６

亿元受让公司持有的

惠东县康宏发展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所对应的股权收益权。 前述信托期限不超过两年，到期后公司将按照合

同约定以

１１．８％／

年的溢价率回购惠东县康宏发展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所对应的股权收益权；公司向中航信托

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贰亿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１

，

８６０

万元；公司向中航信托申请信托贷款人民币肆

亿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２

，

５２０

万元；公司与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国际和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以现金方式向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合计人民币

４．６

亿元， 其中公司增资

０．８７４

亿

元；公司向中航信托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贰亿贰仟万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１

，

３８６

万元；公司控股子

公司江西中航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向中航信托出售南昌中航国际广场第

７

楼的房屋全部及其附属设施设备，

总价为人民币

１

，

８８０．４８

万元。

２

、关于上表中“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的说明：

“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统计范围包括：（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酒店消费、购买商品等即时性关联

交易金额；（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

２０１２

年度产生的交易金额；（

３

）以前年度

已签订合同且持续到

２０１２

年度继续履行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

２０１２

年度产生的交易金额。

３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较多或金额较大的主要是公司及所属企业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航楼

宇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航南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 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市场

交易原则进行的，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影

响，也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结合年度关联交易预计该年度的主要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相关内容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二）审议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该项议案

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产权和控制关系（见下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方界定的相关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四类关联方，分别为：中航工业及下属企业（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除外）、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深圳中航及下属企业除外）、深圳中航及下属企业、其他关联方。

公司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图：

（一）中航工业及下属企业（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除外）

１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４０

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

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

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

械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

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２

、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的控股股东，持有中航国际

７６．８３％

股权。

３

、中航工业旗下主要关联方名单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江西江南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天津天利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天津天利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工业无锡发动机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大航机电分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工业下属企业

４

、关联交易总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与中航工业及下属企业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

４

，

２５０

，

３８５

元， 该年度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

８３

，

０２７

，

３２５

元。

（二）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深圳中航及下属企业除外）

１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光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４．５９

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哌啶、乙

醚、高锰酸钾、三氯甲烷、硫酸、盐酸、醋酸酐、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然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

化物、有毒品、腐蚀品的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仓储；工业、酒店、

物业、房地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新能源设备地开发、销售维修；展览；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２

、关联关系

中航国际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中航

１００％

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５０．１４％

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

、中航国际旗下主要关联方名单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南京竣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上海中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云南尚居地产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中国航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中航技国际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中航技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中航技机票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下属企业

４

、关联交易总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与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

８

，

５３７

，

８７３

元， 该年度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

３０

，

２２６

，

５７２

元。

（三）深圳中航及下属企业

１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由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亿元

经营范围：经营或代理除国家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

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补偿贸易；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国产汽车（不含小轿车）的销售；房地产开发（开发福田区宗地号为

Ｂ２１０－００１６

地块）；

润滑油、燃料油、化工产品及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和内销业务。 增加：焦炭的购销（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２

、关联关系

深圳中航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５０．１４％

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３

、深圳中航旗下主要关联方名单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岳阳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岳阳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厦门中航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北京千秋营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长沙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成都中航阳光地产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飞亚达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赣州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赣州市天虹百货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贵阳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嘉浩（庐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江西鼎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江西中航共青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庐山国际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南昌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观澜格兰云天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观澜太极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迈威有线电视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上海宾馆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深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飞亚达精密计时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阳光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市中航置地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中航集团培训中心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深圳中航资源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无锡深南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中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中联（庐山）国际商务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博玉东方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岳阳市达美思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下属企业

４

、关联交易总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与深圳中航及下属企业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

２０６

，

３７３

，

６９４

元， 该年度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

４５５

，

７５８

，

６０９

元。

（四）其他关联方情况

１

、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富路口航空大厦

１

栋

３２

层

０１－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仇慎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关联关系：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工业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

２７％

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同时担任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此深圳市深

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２

、深圳和记黄埔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１２８０

号黄埔雅苑商场

３

楼

Ｂ

区

法定代表人：周伟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深圳市福田区地块编号

Ｂ２１０－１１

宗地的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及物业管理。

关联关系：深圳和记黄埔中航地产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２０％

的参

股公司，因此深圳和记黄埔中航地产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与上述其他关联方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

５５３

，

１０６

元， 该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９４８

，

０３５

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

情况下确定价格，并签订相关合同协议，交易公平合理，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

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

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详细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新增持续性关

联交易合同金额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

中航工业及下属主要企业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０ ８２８

，

５６３

中航国际及下属主要企业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０ １０７

，

０８５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０ ８

，

９８１

，

３０４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合计

０ ９

，

９１６

，

９５２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新增持续性关

联交易合同金额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监理服务

０ ５

，

５５８

，

０００

监理服务小计

０ ５

，

５５８

，

０００

中航国际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费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费

７

，

７７６

，

７４３

技术服务费小计

０ １４

，

７７６

，

７４３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工程、维保

５５

，

１７５

，

２９８ ４９

，

９９２

，

１２９

工程、维保收入小计

５５

，

１７５

，

２９８ ４９

，

９９２

，

１２９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幕墙工程

８４

，

９８０

，

０９５ ６６

，

４７５

，

７３２

幕墙工程收入小计

８４

，

９８０

，

０９５ ６６

，

４７５

，

７３２

中航工业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物业管理与水电费

４

，

２５０

，

３８５ １

，

６１４

，

４２７

中航国际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物业管理与水电费

７

，

３４５

，

４４９ ２１

，

９２７

，

０６３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物业管理与水电费

６１

，

３５８

，

９５８ ７９

，

７６９

，

１２６

其他关联方 提供劳务 物业管理与水电费

３９４

，

９２９

物业管理费与水电费小计

７２

，

９５４

，

７９２ １０３

，

７０５

，

５４５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提供劳务 洗涤服务

４６０

，

８８０

洗涤服务费小计

４６０

，

８８０

中航工业及下属主要企业 销售商品 商品房销售

１８

，

８０４

，

８２５

销售商品小计

０ １８

，

８０４

，

８２５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合计

２１３

，

１１０

，

１８５ ２５９

，

７７３

，

８５４

关联租赁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新增持续性关

联交易合同金额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租出资产 房屋出租

３

，

９１３

，

７１９ ８４

，

１４０

，

２６４

其他关联方 租出资产 房屋出租

５５３

，

１０６ ５５３

，

１０６

房屋出租小计

４

，

４６６

，

８２５ ８４

，

６９３

，

３７０

中航国际及下属主要企业 租入资产 租入资产

１

，

１９２

，

４２４ １

，

１９２

，

４２４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租入资产 租入资产

９４５

，

６２４ ５

，

４１５

，

２２２

租入资产小计

２

，

１３８

，

０４８ ６

，

６０７

，

６４６

关联租赁合计

６

，

６０４

，

８７３ ９１

，

３０１

，

０１６

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新增持续性关

联交易合同金额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

中航工业及下属主要企业 其他关联交易 利息及担保费用

０ ６１

，

７７９

，

５１０

深圳中航及下属主要企业 其他关联交易 利息及担保费用

０ １４７

，

１８９

，

２０９

其他关联交易合计

０ ２０８

，

９６８

，

７１９

２０１２

年合计

２１９

，

７１５

，

０５８ ５６９

，

９６０

，

５４１

备注：表中关联方情况详见上文“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中介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审阅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的相关材料后出具了如下

独立意见：

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公司相关业务拓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

提高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

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按照市场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类交易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做出的审

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的决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１

、公司：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中航工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３

、中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４

、深圳中航：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为了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相关规定，现对

２０１３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为：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

金额总计约人民币

１７

，

３９４

万元，该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总计约人民币

６９

，

１１２

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新增持续性关联

交易合同金额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发

生金额

简要说明

购买商品 购买商品

０ ８４６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方天虹商场股份

有限公司、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培训费

０ １２５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联方深圳中航集

团培训中心等提供的课程培训

酒店消费

０ ５１１

公司及下属企业在关联方深圳上海宾馆

及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属

酒店发生的酒店消费

其他交易

０ ２９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联方中航社区健

康服务中心提供的体检服务等

租入资产 租入资产

２８０ ７２７

公司及下属企业租赁关联方写字楼作为

办公场所等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费

０ ２

，

１６６

公司因受托经营关联方持有的房地产项

目而收取技术服务费

监理服务

０ ４７６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为关联方地产项目提供工程监理

服务

幕墙工程

６

，

２４７ ８

，

６２１

公司下属公司深圳市中航幕墙工程有限

公司为关联方地产项目提供幕墙安装等

服务

工程、维保

５

，

７５１ ４

，

２８４

公司下属企业深圳市中航楼宇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中航南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工程、维保服务等交易

物业管理费与水电

费

５

，

１１６ ９

，

９８０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与关联方发生的物业管理、

租赁代理和保安服务等

租出资产 房屋出租

０ ８

，

９３３

关联方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亨

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和青海中航

玉丰矿业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等向公司

下属企业租赁商铺

其他关联交易 利息及担保费用

０ ３２

，

４１４

公司支付给控股股东深圳中航的借款利

息及担保费、支付给关联方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等的贷款利息

总计

１７

，

３９４ ６９

，

１１２

关于本次关联交易预计的说明：

（一）上表中“

２０１３

年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期间将签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合

同总金额。 此类交易需要一定的合同履行期间，其中部分合同可能从

２０１３

年起需持续若干年度履行完毕。

酒店消费、购买商品等即时性关联交易不在统计范围内。

“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统计范围包括：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发生的酒店消费、购买商品等即时性关联交易

金额；

２

、

２０１３

年预计新增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

２０１３

年度将产生的交易金额；

３

、 以前年度已

签订合同且持续到

２０１３

年度继续履行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

２０１３

年度将产生的交易金额。

（二）在

２０１３

年实际执行中，对于预计范围内且未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不再提交董事

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将进行详细专项披露；对于未在预计范围内的重大关联交易或

超出预计金额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

（三）审议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

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四）其他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产权和控制关系（见下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方界定的相关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四类关联方，分别为：中航工业及下属企业（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

除外）、中航国际及下属企业（深圳中航及下属企业除外）、深圳中航及下属企业、其他关联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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